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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園地 
日期：106 年 6 月 1 日 

編製：家  部  綜  合 

兩 公 約 教 育 宣 導 篇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人的尊嚴與身心完
整之保障 
姚孟昌*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法學博士；現任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第七條 〔禁止酷刑或不人道刑罰〕 

任何人不得被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 

懲罰。非經本人自願同意，尤不得對任何人作醫學或科學試驗。 

「尊重人性尊嚴的義務自然要求人不能任意擺佈他人。誰握有 

更大的政治、技術、經濟權力，不能據此來侵犯較弱者的權利。」 

教宗本篤21世（2007年世界和平日文告） 

一、事例 

「10月2日晚上9點30分許，在莫名奇妙的情況之下，我被

送至禁閉室，次日晚十點左右又被帶至一小房間中，有一位穿

著便服人士，叫我撰寫85年9月12日以後的所有作息，寫到約

凌晨一點許，及4日凌晨，位於我正前方的電視突然打開，繼

而畫面傳來一個人的解剖畫面，詢問下得知為女童之解剖錄影

帶，我覺得很噁心，叫他關掉。但他卻說不行，因為他沒看過，

要我陪他一塊看，而且叫我猜猜看兇手是何許人也。我回答是

變態的傢伙。不久自稱為總部的長官進來，二名少校一名中

校、一名上校一同進來，中校一見我立刻衝上前來，一手摘了

我的眼鏡，另一手緊握欲打我的姿勢，但隨即停止，轉而命令

我站在桌上想一想，又改叫我站在椅子上，之後又改跪在桌

上，最後叫我跪在椅子上，喝令注意看電視。此時背後突然被

上校偷襲打了三四下，並說江國慶我們找的好苦啊！…之後我

便套上了眼罩，戴上手銬。接者被拉扯行走感覺上了車，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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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又步行了一段路，等眼罩摘掉後發現在另一個小房間。左右

有強烈的燈光射向我的臉，接者那四位軍官便順著官階輪流問

我，九月十二日中午我人在哪裡？…另一位鄧姓少校一直命令

我作體能，體力有限又在深夜難免不支。但是少校完全不理會

反而用電擊棒來恐嚇我，沿著大腿內側來回行走，那種若有似

無的電強力吸引著汗毛，滋味很不好受。…鄧姓少校又威脅

我，你不要執迷不悟，教官找你來是要為你好，教官會救你。

只要你合作幫我們解除壓力，保證你會沒事而且外面有很多更

可怕的人在等你。時間一到，證據送上去，你被他們碰到就只

有死路一條。不止一天的偵訊，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十月

二日，天天遭人訊問心中的疲憊已達到極限，而令我更無力的

是為什麼偏偏找上我。難道因為我在營站上班嗎？」──（監

察院為國防部違法偵訊江國慶並進而肇致非法取供情事所提

糾正案，中華民國99年5月14日）江國慶全身疼痛，失去自由

與尊嚴，他被恐嚇也被侮辱，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陷入這樣

的困境。面臨死刑威脅的他，完全無能為力，也得不到任何協

助。這時，他漸漸明白自己不過是辦案人員急於處理掉的燙手

山芋，但他不懂的是-國家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一個宣稱法

治與尊重人權的國家該如何看待國家用酷刑、殘忍與有辱人格

待遇的處罰施加於他人的情形？在其管轄領域中發生酷刑這

等情事時，國家有何責任？國家如何消除各種形式之酷刑與非

人道及有辱人格的處罰？是否有任何正當理由或需要，必須允

許國家進行酷刑？ 

二、個人享有免受酷刑、侮辱性待遇或懲罰之權利 

個人免受酷刑、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的權利源自

於「人的尊嚴以及人的完整性不受侵害與貶損」原則。確保生

命的神聖不可侵犯與維護個人身心健全，是近代民主立憲國家

與國際人權法制發展的目標，更是促進人類安全與福祉的基

礎。因此禁止酷刑不只明白地被各種區域性或普遍地性公約所

承認，並且已被列為在任何情況都不得被減損的絕對權利。酷

刑甚至被視為已經具有強行法（JusCogens）之地位。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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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它對國際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具有約束力，不論該成員是

否批准了明確規定禁止酷刑的國際條約。酷刑屬於國際罪行，

且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為其辯護。誠如羅馬國際刑事法院規約

定義「酷刑」﹕「故意致使在被告人羈押或控制下的人的身體

或精神遭受重大痛苦；但酷刑不應包括純因合法制裁而引起

的，或這種制裁所固有或附帶的痛苦。」該規約的第7條認為

「在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任何平民人口進行的攻擊中，在明知

這一攻擊的情況下，作為攻擊的一部分而實施的酷刑」將構成

「危害人類罪」。此外，1975 年，聯合國大會回應非政府組

織的積極活動，通過了《保護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宣言》。大會於1981年設立了聯合

國援助酷刑受害者自願基金，對酷刑受害者及其家庭的組織提

供資助。聯合國大會也在1984年通過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殘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該公約於1987

年生效。由一個由獨立專家組成的「禁止酷刑委員會」監督該

公約在各國的實施情況。1997 年12 月，大會宣佈6 月26 日

為聯合國援助酷刑受害者國際日。2002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

約》的任擇議定書，使得「禁止酷刑委員會」可以對所有監禁

場所進行預防性探訪。該議定書也呼籲各參考《世界人權宣言》

第五條、1949 年國際紅十字會日內瓦公約之共同的第三條、

《歐洲人權公約》第三條與第十五條第二款、《非洲人權與民

族權利公約》第五條、《美洲人權公約》第五條第二款連同第

二十七條第二款、《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與第四

條第二款。《保護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處罰宣言》第三條揭示：「任何國家不得容許或容

忍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非常情

況如戰爭狀態或戰爭威脅、國內政治不穩定或任何其他任何緊

急狀態，均不得用來作為施行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理由。」國建立國家的探訪機制。經驗證

明，國際與國家探訪機構對於監獄或拘留處所定期與不定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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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查，不只可對拘押處所的條件提出改善建議，更是預防酷刑

的有效措施。《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則明白揭示

個人有不受酷刑或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的權

利。條文強調個人主觀權利的特性，而非僅僅課予國家義務。

關於第七條是否被違反的問題，「人權事務委員會」指出無須

明確界定條文中每一款違反行為的概念，蓋一個國家爭辯其行

為是屬於酷刑或僅僅是侮辱性待遇並無意義。判斷國家行為是

否為不人道或殘忍必須按照受害人實際所接受的待遇、行為之

目的與手段的嚴厲程度而定。「人權事務委員會」提醒締約國，

第七條積極要求締約國必須通過立法與其他必要措施保護每

一個人免遭第七條禁止的各項行為傷害，不論行為者當時是以

官方身份、還是以其官方身份以外的身份或以私人身份行事。

三、酷刑 

第七條並未對於「酷刑」有所定義，因此在理解上往往參

酌《保護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

處罰宣言》「酷刑是指政府官員、或在他慫恿之下，對一個人

故意施加的任何使他在肉體上或精神上極度痛苦或苦難，以謀

從他或第三者取得情報或供狀，或對他做過的或涉嫌做過的事

加以處罰，或對他或別的人施加恐嚇的行為。酷刑是過分嚴厲

的、故意施加的、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或引用1984 

年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第一條之規定作為解釋參考﹕ 

「酷刑是指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報或供狀，為了他或第

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為對他加以處罰，或為了恐嚇或威脅他或

第三者，或為了基於任何一種歧視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

肉體或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為，而這種疼痛或

痛苦是由公職人員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職權的其他人所造成或

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許下造成的。」據此，酷刑必須包含三項

實質要件：I. 須有故意造成他人嚴重的精神或肉體上痛苦與

磨難的行為，但該行為卻不是以造成他人的死亡為目的。II. 

該行為的目的是為了對於他人進行處罰、恐嚇或歧視。III. 主

要是由具有公職人員或以政府名義出面者為之。上述三項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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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酷刑能與其他被歸類為非人道、殘忍或侮辱性待遇區別。

蓋手段越殘酷、造成他人的痛苦與磨難越嚴重、行為者越故

意，行為人公職身份越確定，那麼國家行為被認為是違反禁止

酷刑規範的情事就越明確。人權事務委員會也承認第七條具備

橫向效力，即使犯下此種罪名的人並無任何法定權力或已經逾

越法定權限，締約國仍有義務確保個人免受酷刑侵犯，更須立

法禁止此等罪行。 

1. 酷刑的動機與目的 

實施酷刑的動機固然不同，但各國藉由酷刑以維護統治權威、

威嚇人民、鎮壓異己卻相當普遍。也包括使用酷刑或虐待來逼

取情報或使人屈服。實施酷刑幾乎是威權體制或非民主政體的

特徵之一。酷刑對受害人身體造成無可回復的損傷，更折辱他

人意志與人格。因此，酷刑對國家法治與人權維護形成重大威

脅。禁止酷刑也是檢測國家統治之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判準。 

2. 酷刑的進行方式 

任何物件均可作為酷刑的工具，今天酷刑技術已經發達到可以

在人體上不留痕跡，卻對於受害人的內臟和精神造成危害。如

人權事務委員會審查個人來文時發現，受害人往往在最初被審

問階段即與外界隔離；被有系統的毆打；被電擊手指、眼皮或

是私處；戴著手銬腳鐐、赤身裸體地長時間站立；被用繩索和

鐵鏈長時間吊起或以香煙或火鉗燒炙；被推壓撞擊牆壁或地

板；反覆浸泡於血、尿、嘔吐物與排泄物中；赤身裸體地面對

動物的作勢撕咬；被性侵強姦；被灌水或被關押於高溫或寒冷

的空間中。精神上的酷刑包括：被斷絕飲食、剝奪睡眠或衛生

設施；被長期地單獨緊閉或被剝奪與其他人乃至於外界的聯

繫；被強迫觀看對他人的酷刑、槍決、模擬死刑或肉刑；持續

地處於侮辱或恐怖的狀態等等。 

四、不人道、殘忍或侮辱性待遇與處罰 

所有的懲罰都包含一種強制、令人難堪甚至是對於個人尊

嚴的折辱。懲罰是否達到違反第七條的程度必須經由比例原則

檢驗。延長單獨拘禁的事件可能違反第七條。禁止受刑人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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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書信往來也是屬於不人道之待遇。人權事務委員會曾明確

指出，某些在監獄中進行意圖羞辱犯人或令其感覺不安的任意

行為﹔令囚犯赤身露體或長期保持固定姿勢；把犯人的食物飲

水或衣物床墊扔出囚室﹔將酷刑的受害者棄之不顧不予醫

療﹔監獄整體環境過於惡劣﹔污損浸泡犯人的床上用品等皆

被認定為是侮辱性的待遇。此外，對受害者家屬而言，因為長

期生活在擔心家人安危的境遇中，他們也等同蒙受了不人道的

待遇。人權事務委員會還認為，為保護教育和醫療機構內的兒

童、學生和病人，禁止的範圍必須擴及體罰，包括以毒打作為

教訓和懲戒措施。人權事務委員會在第七號一般意見書指出，

肉刑與毒打也是屬於不人道、殘忍或侮辱性待遇與處罰。自

1997 年起，人權事務委員會反覆重申-無論應該懲罰的性質為

何？也不論受刑人的罪行如何殘忍，對受刑人施加鞭笞都是侵

害其根據第七條享有之權利。執行死刑時應儘量減少身心痛

苦。公開執行死刑因為具備羞辱的意味，因此被認為是對於第

七條的違反。另外一方面，秘密處決則構成對於受刑人家屬不

人道的待遇。至於在死囚牢中長期監禁並不構成酷刑或殘忍與

不人道的刑罰，除非獄方將死囚關押於惡劣的監禁環境中。毆

打虐待也對於死囚精神造成有害影響。酷刑或是不人道、殘忍

或侮辱性待遇與處罰不僅侵犯受害人的尊嚴，也是對於加害者

人格的踐踏。個人對他一人蓄意的傷害是嚴重違反施暴者人性

與良知的行為，造成受害者與加害者彼此間反覆地恐懼與噩

夢。因此禁止酷刑本身也是對於國家執法人員的保護。 

五、禁止醫學或科學實驗 

制定第七條後段者的原意是為了防止類似納粹對於受害

者進行醫學或科學實驗的惡行重演。除非實驗的性質並非酷

刑、殘忍或非人道，且實驗者取得當事人的自由同意，且必須

是明確地表明，否則都可能違反第七條後段。對於正遭受任何

形式的拘留或監禁的當事人，不得對這些人從事可能有損健康

的任何醫學或科學實驗。違反當事人意志強行注入針劑也構成

不人道待遇。即使當事人已經給予明白同意，然而實驗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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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酷刑時諸如造成肢體殘缺或是引發肉體或精神上劇烈痛

苦，自然是不被允許的行為。對胚胎進行的實驗，若可能造成

日後生命永久性損害時，亦然。根據《關於醫務人員、特別是

醫生在保護被監禁和拘留的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方面的任務的醫療道德原則》，醫務人

員、特別是醫生，如有下列情形者，被認為有悖醫療倫理： 

（a） 應用他們的知識和技能以協助對被監禁或拘留的人進行 

可能對其身心健康或情況有不利影響並且是不符合各項有關

國際文件的審訊； 

（b） 證明或參與證明被監禁或拘留的人可以接受可能對其身

心健康不利且是不符合各項有關國際文件的任何形式的待遇

處罰，或是以任何方參加施行任何這種不符合各項有關國際文

件的待遇或處罰。 

六、根據第七條的國家義務 

僅僅禁止酷刑與將其規定為犯罪並不足夠，締約國必須採

取有效措施以確保個人身心精神完整性。締約國應通知委員

會，說明她們為實踐第七條採取了哪些立法、行政、法律以及

其他措施。 

1. 關於國家尊重個人免受酷刑侵害之義務 

根據人權事務委員會收受之個人來文顯示，身處於軍警特務羈

押下的政治犯較容易遭受酷刑或殘忍、非人道與侮辱性之對待

的威脅，特別是在於逮捕階段與拘禁初期。當局將被害人與外

界完全隔絕，傳統人身保護令的制度無從運作，創造了「不受

干預」的酷刑環境。當人被拘禁而無法與律師、家庭和親屬或

文明社會成員進行聯繫的時候（單獨拘押），酷刑最容易發生。

人權事務委員會提醒所有國家「長期單獨拘押可能會為施用酷

刑提供方便，這種拘押本身就可以構成一種殘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締約國應確保任何拘禁地點不得設置可被用

於拷打或虐待犯人的任何設備。被拘禁者還需能迅速和定期見

到醫生和律師，並在適當監督下（如出於偵訊工作需要必須監 

督的話），接見家人。任何聲稱曾受公務人員施行或在公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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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慫恿下遭受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處罰的人，有權向有關國家的主管當局提出申訴，並要求該當

局予以公正的審理，並進而要求當局將施暴者繩之以法。參

與、共謀、慫恿或企圖施行酷刑的一切行為，應以違犯刑法論。

不管是慫恿、下令、容忍違禁行為，還是實際從事違禁行為，

凡違反第七條者均承擔罪責。國家也不得處罰或惡待拒絕執行

酷刑命令者。律師以及醫務人員或代表酷刑受害人採取行動者 

往往受到報復或威脅，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有效措施使其免受任

何形式的恫嚇。為保障被拘禁者獲得有效保護，應規定將其關

押在官方確認的拘禁中心，其姓名和拘禁地點以及負責關押者

的姓名應登記在方便查詢的文書中。同樣，歷次偵訊時間和地

點以及在場所有人的姓名也應記錄在案，以供法律或行政查詢

之用。若締約國當局有相當理由確信酷刑已經發生時，儘管受

害人沒有正式申訴提出，調查也應該主動為之。有效調查的目

的包括下列各項： 

（a） 澄清事實，確定並確認個人和國家對受害人及其家屬的

責任； 

（b） 查明防止此種情事再度發生所需的措施； 

（c） 促進起訴和/或酌情對經查實應負責任的人採取紀律處 

分，並表明必要時由國家提供充分的賠償和補救，包括公平和

充分的經濟賠償和提供醫療服務和康復的辦法。國家應確保選

任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成員公正無私、具有能力和獨立性。進行

此種調查所用的方法應符合最高的專業標準，調查結果應予公

佈。遭受酷刑或不當待遇的受害人及其法律代理人應有機會出

席任何聽訊以及取得一切與調查有關的資料，並有權進行詰

問。調查員應在合理時間內提出一份書面報告，其中應包括調

查的範圍、程序和評價證據所用的方法以及根據對事實的認定

和適用的法律提出的結論和建議。報告還應詳述查實確已發生

的具體事件、據以作出這些判斷的證據並開列作證證人姓名，

但須保護的證人，則不公布其身份。參考《保護人人不受酷刑

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宣言》第八條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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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國家應在合理時間內對調查報告作出答復，並說明擬

為此採取的步驟。如調查認為關於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殘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指控確有根據，應立即對被控

違法者進行刑事、懲戒或其他追訴。大赦酷刑施暴者與國家調

查與追究酷刑責任矛盾，從而使得締約國推卸她必須對於受害

者提供救濟的機會。助長了社會對於酷刑無動於衷的氣氛，造

成更多侵害的發生。締約國不得以加害人不再任職於公務機關

為由，拒絕調查與究責。國家也不得剝奪個人獲得有效補救、

包括獲得賠償和儘量恢復正常生活的權利。監獄及看守所係受

刑人服刑及監禁受羈押被告之處所，由於收容之人在上開處所

均喪失一定程度之自由，不免讓外界存有收容人可能被當作醫

學或科學試驗對象之疑慮。故《聯合國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

拘留或監禁人原則》第二十二條即明令禁止對拘留或監禁人為

有損健康之醫學或科學試驗。我國現行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未

見明確禁止對收容人為醫學或科學試驗，故政府基於第七條的

國家義務應修訂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等法規，使之合於公約之

要求。另外締約國若違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條

第一款，如未提供被拘禁者合宜之生活水準的食物、飲水、衣

著、衛生環境、醫療或活動空間，也是違反第七條前段。 

2. 關於國家保障個人免受酷刑侵害之義務 

固然前述定義將「酷刑、殘忍與非人道之待遇或處罰」的加害

人界定為公職人員或代為執行公務者。人權事務委員並未對加

害人作出嚴格區分，而是強調締約國必須立法保障每個人免受

第七條所禁止之各項行為侵害。此即為公約第二條所稱之保護

與實踐之國家義務。當今不乏將公共安全機構與監獄管理部門

交由私人企業營運之例，拘泥於防止酷刑即使防止國家為惡的

傳統觀念已不合時宜。國家有義務保護任何人免受任何機關或

私人施加之任何酷刑行為，無論加害者是私人保安公司或監獄

中的其他囚犯，加害行為包括公私立學校的教師職員、家中父

母或其他親屬的對學生或兒童的體罰、僱主對於其僱員的虐待

（如血汗工廠和性產業）、犯罪組織對其嘍囉或人口販子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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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拐賣之人的壓迫。為了制止前述暴行，締約國須令一切酷刑

或虐待行為都構成犯罪，必須處以刑罰。治安機關、司法機關

也必須採取所有適度措施防範之。國家能否有效地起訴與防治

酷刑固然取決於各國狀況，然而締約國若過於消極也構成違反

第七條之保護酷刑受害者的積極義務。人權事務委員在審查各

國國家報告時，也表示對某些易受侵害的群體的特別關切，包

括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事件。《消除對婦女暴力宣言》將暴力

定義為：對婦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傷害或痛

苦的任何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包括威脅進行這類行為、強迫

或任意剝奪自由，而不論其發生公共生活還是在私人生活中。

諸如： 

（a） 家庭內發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行為，包括毆打、家

庭中對女童的性虐待、因嫁妝引起的暴力行為、配偶強姦、陰

蒂割除和其他有害與婦女的傳統習俗、非配偶的暴力行為和與

剝削有關的暴力行為； 

（b） 社會上發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為，包括強

姦、性凌虐、在工作場所、教育機構和其他場所的性騷擾和恫 

嚇、販賣婦女和強迫賣淫； 

（c） 家所作或縱容發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為，無

論其在何處發生。人權事務委員會要求締約國說明因受強姦而

懷孕的婦女安全墮胎的情況。締約國應該說明如何防止強迫墮

胎或強迫絕育的措施。存在外陰殘割習俗的締約國應提供有關

致力於消除這種習俗的資料。締約國提供的有關所有這些問題

的資料應載有保護其第七條規定的權利遭到侵犯的婦女的措

施，包括法律上的補救措施。傳統習俗中諸如對於女陰殘割、

要求寡婦殉葬等，也同樣構成對於公約第七條的違反。 

3. 關於國家預防酷刑發生之義務 

為防止出現第七條所禁止的違法行為，必須依法禁止在法律訴

訟中使用通過酷刑或其他違禁待遇獲取的聲明和供詞，在緊急

狀態下亦同。但通過違反第七條取得的證詞或口供可用作證明

發生本條所禁止的酷刑或其他待遇的證據。虐待被告，並強迫



 11 

其在脅迫下作出口供或簽署口供，兩者均違反《禁止酷刑和其

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第七條不被強

迫作不利於自己的證言或承認犯罪。在這種情況下，應由國家

證明被告的陳述是出於自願。締約國應向民眾傳播關於第七條

禁止的酷刑和待遇的有關情況。對於執法人員、醫務人員、警

員以及任何其他人必須給予適當培訓，確保執行公務者貫徹第

七條的規定。如有充份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

刑的危險，任何締約國不得將該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該國。

有關當局應考慮目的國境內是否存在一貫嚴重、公然、大規模

侵犯人權的情況。如果目的國當局不能或不願意提供有效保護

使他們免受非政府行為人的虐待，驅逐國也應對此負有責任。

將囚犯從廢除死刑的國家引渡到另一個國家，使其必須蒙受被

課處死刑的威脅與危險也違反第七條的國家義務。34驅逐或引

渡，若造成被驅逐或引渡者承受肉刑的危險，亦然。 

 本資料摘錄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兩公約宣導專區＞兩公約

學習地圖＞100 年兩公約學習地圖講義 


